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认真审议本次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2020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2020 年

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

为，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

事的议案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及会议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经审阅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

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况，也未发现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专业能力，能够胜任

相关职责的要求； 

4、我们同意此两项议案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以持有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公司和子公司湖南欧力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子公司兰

州金川科力远电池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对公司及兰州金川科力远电池有限公司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质押担保事

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相关风险



可控。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 

 

独立董事：蔡艳红、付于武、张陶伟 

2020 年 8 月 21 日 

 


